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
	長期照護系研究所　學位考試應備資料清單
(本清單請務必使用系網站公告之最新表單填寫與繳交，放至資料第一頁、正反面列印)

	學　　號：
	
	學生姓名：
	
	考試日期：
	

	【考前檢附文件】至少考試前3週送達系辦

	□ 壹、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(教務處下載)
一、考試委員至少需乙名以上系外委員；與研究生有親屬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。
二、指導教授不得為召集人；考試委員除本校專兼任教師外，助理教授(含)以上須填寫部定證書字號。
三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單應具備下列資格(目次)，詳見「碩士學位考試辦法提聘資格認定標準辦法」；若為第(3)、(4)目委員，須檢附「第3、4目委員學術上著有成就資料清單」。
□、請指導教授勾選「系所/學院審核之第5點口試委員學術專長或專業與學生論文之研究領域相符」
□、考生及指導教授簽名。
四、學位論文若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延後公開事項，請於學位考試前填具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」；於提交學位考試申請時提供複本供系所審核備查。
五、提出申請時，須與提要口試（已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完成）至少間隔3個月並通過學位論文主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，且當學期須修習碩士論文。
六、完成 　　　　　 借用登記(借用時間需包含佈置及復原時間)。

	□ 貳、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課程修課證明。

	□ 參、「學位論文主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 已通過審核之表單；
若審核後修改論文題目，依距離考試日期是否超過三個月判斷處理方式，如下：
一、超過三個月：重新送審「學位論文主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。
二、不足三個月：提送學位考試申請表時，內容填寫原資料(修改前)，同時併送「碩士學位考試異動申請表」，填寫修改後題目。

	□ 肆、「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」(教務處下載)及比對結果。

	□ 伍、碩士應屆畢業生成績審核表(教務處下載)
一、「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」依入學年度課程科目表「最低畢業學分數」扣除碩士論文(6學分)後填寫。
二、填寫修課相關資料並簽名。
三、正在修習必修____／選修____學分，若無法於本學期取得學分，此次口試作廢。

	□ 陸、歷年成績單乙份 教務處歷年成績單正本。

	□ 柒、學位考試審查委員聘函郵寄資料及臨停需求表 三位考試委員皆需填寫(系網)

	□ 捌、論文初稿 (請雙面輸出，且每面4頁論文)

	【考後檢附文件】

	· 壹、碩士學位考試成績表(教務處下載)
一、請確認三位委員均已簽章，並將正本交至系辦公室，評分不得有小數位。
二、請務必於繳交前確認考試日期與申請書相同。
三、主任批示後由系辦公室交至教務處(影本系存查)。

	· 貳、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(教務處下載)
一、請確認三位委員均已簽章，並將正本交至系辦公室。
二、請務必於繳交前確認考試日期與申請書相同。
三、主任批示後由系辦公室交至教務處(影本系存查)。

	· 參、碩士論文審定通過內頁(系網下載)
一、請確認三位委員及指導教師欄位均已簽章，並將正本交至系辦公室備查。
二、主任批示後由系辦公室E-MAIL給考生。

	· 肆、領款收據： (系網下載)
一、考試委員「口試費」
(1)務必確認欄位「領款人姓名」、「服務機關及職稱」、「具領人簽章」、「戶籍所在地」、「身份證統一編號」、「匯款資料」是否均填妥。(若考試委員銀行帳戶為元大銀行或大眾銀行，請務必確認銀行合併後所屬分行及分行代碼)
(2)繳回時請務必確認收回3張「領款收據」，並連同委員領款收據帳號存摺正面影本一併繳交(本校教師免繳存摺正面影本)。
二、指導教授「論文指導費」
(1)務必確認欄位「領款人姓名」、「服務機關及職稱」、「具領人簽章」、「身份證統一編號」是否均填妥。(若考試委員銀行帳戶為元大銀行或大眾銀行，請務必確認目前銀行合併後所屬分行及分行代碼)
(2)本表僅需指導教授填寫即可，其它委員免填寫。

	· 伍、碩士學位考試審查意見表(系網下載)
一、請確認三位考試委員簽名及評分。
二、考生應於考試後繳交正本至系辦公室備查，若需相關資料可向系辦公室提出影印需求。




